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南沙区妇女联合会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186.83 财政拨款 627.79

项目支出 317.90 其他资金 0.00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区本级使用资金 504.73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123.06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123.06

总体绩效目标

聚焦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创新创业、乡村振兴三项巾帼行动，开展湾区女性创新发展圆桌会议、女
性精英主题沙龙等，促进南沙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的合作与发展。围绕创新创业巾帼行动、“南粤家政”羊城行动等主题，帮助更多妇女实现自身发
展。加强家庭教育阵地和队伍建设，推动区、镇（街）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建设，加强社区家长学校示范点建设。壮大家风家教宣讲队伍，深入
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宣讲、家庭教育微论坛及家庭教育大讲堂系列活动。推进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和家庭教育等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引导广大
妇女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总结提炼妇联组织协调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南沙模式，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完善三级妇联执委、巾
帼志愿者作为巾帼力量采集员制度，实现平安家庭智慧治理项目的优化升级。推进三级婚调机构建设，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多级婚调机构为支撑，
探索“情理法”多元化解家事纠纷矛盾模式。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建立健全合适成年人制度，深化“未成年人保护专员”工作机制，为妇女儿童和家庭
提供方便可及、温暖人心的维权服务。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

“该项目经费包括开展以下工作所
需经费： 1.落实南沙区被确定为广
东省、广州市儿童友好示范区试点
的任务；完成2022-2024年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任务指标； 
2.统筹协调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相关工作； 3.聘请专业机构承接参
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4.开展儿童
友好城市工作业务培训； 5.宣传普
及儿童友好城市理念。“

20.00 加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

妇儿工委工作

“该项目经费主要包括开展以下工
作所需的会议、培训、印刷等各项
业务费用： 1.宣传及落实《广州市
南沙区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
年）》《广州市南沙区儿童发展规
划（2021-2030年）》； 2.推动落
实平安家庭智慧治理、社会治理等
项目，加快落实“两规”重点项目
见效； 3.做好妇女儿童法律维权服
务； 4.2024年对我区2021~2023年
实施两规指标进行监测统计；筹备
“两规”中期评估迎检工作等。“

36.00 加强妇儿工委工作

建设儿童友好社区

该项目经费是根据区政府《广州市
南沙区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儿童友
好社区，打造服务完善的儿童生活
圈”项目2024年资金安排情况的复
函》（穗南府函〔2023〕36号）精
神，用于儿童友好公共空间适儿化
改造、儿童友好氛围营造等用途，
保障经费合计为40万元，列为转移
镇街支付。

40.00 加强建设儿童友好社区工作

妇联综合工作

“该项目经费主要包括： 1.业务工
作经费，包含组织开展全区妇女儿
童各类活动、会议、培训、差旅、
档案整理及其他妇联业务工作经
费； 2.宣传工作经费，包含“南沙
女性”微信公众号运营、线上线下
互动宣传活动、印制妇女儿童宣传
品、宣传材料等经费； 3.慰问类经
费，包含重大节日慰问对辖区特殊
困难妇女儿童群里开展的慰问活动
费用； 4.家庭教育类经费，包含区
级家长学校运营、督导基层社区类
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培育、
家庭教育宣传宣讲等工作经费； 5.
落实全国省市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
育五年规划（2021-2025年）任
务，提升南沙区家庭教育公共服务
水平，设立区级家教指导服务中心
。 6.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经费，包含
心理咨询服务购买，以及妇女群众
心理服务活动开展等经费。 7.乡村
振兴巾帼行动。 8.巾帼志愿服务。

64.00 加强妇联综合工作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妇女儿童创新工作

“该项目经费包括开展以下工作所
需经费： 1.妇女儿童公益创投项
目，用于向社会公开征集我区妇女
儿童公益创投项目，培育发展我区
妇女儿童服务社会组织，满足南沙
区广大妇女儿童多元化、个性化的
服务需求，倡导社会各界对妇女儿
童的关爱和保护。同时，与第三方
机构进行合作，对创投项目开展全
程跟进、督导查验等。 2.南沙·港
澳妇女社会创新交流项目，用于举
办南沙·港澳女性论坛、南沙·港
澳女性系列沙龙、编印妇女社会创
新服务研究内参、粤港澳交流互动
等活动。 3.区妇女儿童之家示范项
目，用于聘请专业机构承接我区妇
女儿童之家示范项目，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为南沙区一般性妇女
、儿童及家庭，困境妇女儿童家庭
等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补救性、预
防性和发展性的全方位服务。“

104.80 加强妇女儿童创新工作经费

基层妇女组织工作

该项目经费是根据市妇联、市财政
局《关于加强我市基层妇联工作经
费保障的通知》精神，为保证基层
妇联工作经费，为各镇街妇联划拨
原则上不少于5万元的工作经费，
以及按照“每位妇女（按常住人口
计）不少于2元钱的标准”划拨全
区各村居妇代会工作经费，保障经
费合计为123.06万元（不含珠江街
、龙穴街），列为转移镇街支付。

123.06 加强基层妇女组织工作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工
作

该项目经费是根据省、市《指导推
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
2025年）》以及《广东省县（区）
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设与工作指
引》精神，用于基层妇联组织推动
县政府长期设立县（区）级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建设运营项目。区妇联
拟设立南沙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
心运营项目，聘请专业机构承接该
项目，运用家庭教育工作专业方
法，开展督导指导、宣传培训、服
务交流、开展活动、开发课程及其
他服务，为南沙区妇女、儿童及家
庭及困境儿童提供预防性和发展性
的全方位家庭教育服务。

30.00 加强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工作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推动妇女儿童工作发展 100% 100%

推动妇女之家示范点做好各项妇女
儿童服务工作，提升妇联影响力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